
製藥產業的
價值基礎
定價
炒作還是希望?



製藥產業的 
價值基礎定價

是炒作?

藥品的價值基礎定價(Value-based pricing, VBP, 或稱論成效
計酬) 有很大的潛力，能促進在可負擔的成本下提升病患的
治療成果。價值基礎定價的概念早在多年前就出現，但是健
康照護產業的利害關係人仍在摸索這樣的概念要如何實行。

還是希望?

我們相信，依循著下列三個要點，藥廠以及支付者可以解開
價值基礎定價中「價值」所代表的意義：

1.  保持簡單：因為價值基礎定價的方式可以變得非常複
雜，若把重點放在簡化，將可幫助所有參與者準確地評
量這個方式的有效性。

2.  專注於照護的適當性：以「在正確的時間給正確的病患
正確的藥物」的方式，來提升治療成功的可能性。 

3. 將交易成本維持在合理水準：藥廠和支付者雙方都需要
為價值基礎定價做大量投資，使有效的成本管控得以創
造合理的藥品治療價格。

在這一篇報告中，我們將關注導入價值基礎定價的障礙，並
討論能夠達到成功、廣泛採用的實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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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方式需要 
展現更高價值

面對停滯的醫療照護預算，以及不斷成長的照護需求，藥廠
在展示他們的商品價值上面臨巨大壓力。僅僅顯示藥物具有
效力(efficacy)常已不夠吸引消費者；藥廠現在也必需證明新
藥與現有藥物相比，具有治療改善成效，以為藥物價格背
書，而這些改善最好具有真實世界的實證基礎。

現在，西方各經濟體仍在復甦階段，全球性的大型藥廠都被
民眾以及政治人物放在顯微鏡下檢視，希望藥廠能夠改變傳
統銷售主導的行銷策略。其中，一個日漸受到關注的支付模
型就是價值基礎定價/論成效計酬(VBP)。1 VBP真的可以滿足
大眾的期待嗎？還是又只是另一個提供折扣的方式？

 

價值基礎的「價值」所代表的是什麼?
價值來自於為病患達到可預期的最高健康效益(成果)，並以照護的費用做為衡量標準。另一
個重點則是治療的適當性，包含藥品選擇與照護選擇兩方面。藥物治療太多或太少、使用
不適當的治療，都可能使價值降低。2

定義醫療照護的「價值」

在VBP方案下，風險由藥商與支付者(即保險公司)分攤，代
表著所有人都應關注治療的適當性及治療成果。我們相信在
特定情況下針對某些產品，VBP可以增添醫療照護體系與病
人所尋找的治療價值。

本篇報告內含簡短的案例討論，以諾華(Novartis)在發展心
衰竭藥物ENTRESTO®(中文商品名：安喘心)的經驗作為基
礎。本報告將為KPMG專業團隊討論VBP出版之系列報告中
的第一篇，2017年我們預計將會再次針對此議題進行全球
性調查。 

帶給病患的 
附加價值

治療適當性
治療成果

整體照護過程的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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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成功立下基礎：
採用價值基礎 
定價的時機
一個失敗的VBP方案將會損害所有利害關係人：病患無法得到關鍵的治療；藥廠無法獲得足夠的利
潤；支付者亦將浪費大量資源投資於VBP的建立上。

價值基礎定價的兩大重要前提

雖然VBP的前景可期，但這種模式並不適合用在每種治療上。在決定是否採用這樣的定價模式前，治療方案須滿足以下兩
個重要前提：

1. 可量測的治療成果

只有在治療對象的醫療成果可以被量測時，才能計算治療方
法的價值，而且這些成果至少應與藥物使用具顯著相關性。

2. 沒有替代的學名藥

如果市場上已經有(或是即將出現)該原廠藥品的學名藥，那
麼藥品間的銷售將以價格做為競爭模式而非治療成果，則「
價值」的概念就無法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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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幫助價值基礎定價的「有利條件」

除了先前提到的兩大前提之外，符合下列幾項條件的藥品將
會更有機會成為VBP的合適標的：

 – 醫療專業人員、支付者對於藥品的有效性、使用適當性有
疑慮時： 
 
在這種情況下，VBP讓藥廠可以展示他們對實際藥效的信
心，並顯示他們對藥品的保證。這也是一個將臨床證據集
結的良好機會，並指出潛在的藥物副作用疑慮。

 – 藥物的市場競爭十分激烈時：  
 
在這種情況下，VBP讓藥廠可以展示他們對實際藥效的信
心，並顯示他們對藥品的保證。這也是一個將臨床證據集
結的良好機會，並指出潛在的藥物副作用疑慮。

 – 藥物的市場競爭十分激烈時：  
 
VBP給藥廠一個機會，藉由讓藥物取得優先或專屬權，以
突顯藥物療效區隔並提升市占率。

另外，考量到可靠的治療成果資料的重要性，若先在部分國
家或地區進行試辦計畫，將能告訴我們將VBP用在該藥物上
是否可行。

5製藥產業的價值基礎定價



實施價值基礎 
定價的重要挑戰 

定義治療成果

治療成效是達成VBP承諾中的重要一環。成效當然可能
因診斷而異，但通常都已可取得，並在醫學文獻及品質指
標資料庫有所描述。例如，美國國家品質論壇(National 
Quality Forum, NQF)的指標、英國公醫制(NHS)的品質
監測改善計畫 (Outcome Framewirk)、國際醫療成果評
估聯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Health Outcomes 
Measurement, ICHOM)等等。

關鍵點有三：和醫院、醫師與專業學會合作選定治療成
果、清楚定義將病患納入或排除測驗的條件、獲得支持並
提高接受度。長期治療成果的數據(例如五年存活率)通常較
不實用，因為這些治療成果到能被量測時會將有所延遲。

當治療成果被定義後，下一個阻礙就是預估藥品使用與治
療成果間的關係。這個阻礙來自於真實情境下，治療成果
通常和許多外部因素相關(生活型態、用藥的服從性等)，而
這些外部因素並不在製藥商的掌控中。對於這個部分並沒
有簡單的解決方法，因為想完全控制這些外部因素通常不
可能。

測量治療成果

一個有效的價值基礎定價計畫，需要有及時、準確的資料
來追蹤療程的進展。理想狀況下，這些衡量治療成果的

系統架構應已準備就緒；若需要再建立這些系統，那實施
VBP的費用將會提高。

臨床紀錄以及病患回報成果(patient reported outcomes, 
PROMs)在許多醫療領域(如腫瘤科)以及不同地區已可使
用。反之，如果這樣的基礎設施尚未建立，那建立這些評
估系統的成本需納入實施VBP的成本中。申報資料(由支付
者或是藥廠而來) 在測量或估計一些治療成果，如死亡率、
再入院率或再手術率，可以成為非常有用的資源 。

當諾華的執行長Joe Jimenez談到該公司為心衰竭藥物
ENTRESTO® (安喘心)設立VBP方案的努力，他回答：

在實施VBP上，「選定藥物」以及「治療領域」大概是最簡單的部分了！決定要持續進行VBP之後，
有三大需要克服的障礙：

「以前，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證明你的藥物是
安全且有效的。現在，我們被賦予更大責任，要
證明藥物不只安全有效，還對病人有正面的成
果。所以，在發展安喘心的過程中，其中一個難
處在於與美國食品藥物局(FDA)在臨床試驗的指
標上達成共識。例如我們在實務上到底如何測量
成果，像是『減少住院』天數？在這部分雙方就
會有些拉鋸角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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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情況下，VBP可能傾向利用臨床資料來測量臨床成
果、利用病人回報成果來評估功能狀態。我們則建議使用
更有效的方法：固定一個資料來源，並從選定的來源中選
出二或三個偏好的治療成果。

在相同的VBP條件下(這部分會在文末個案研究中做更詳細
的討論)，其中一個支付者 - 康健人壽(Cigna)的發言人強
調：

當藥廠尋找這些阻礙的解決方法時，也許可以從近期美國
針對新型的降膽固醇藥物(PCSK9抑制劑)的VBP中汲取經
驗。

法規管制的障礙

許多現有的醫療照護給付制度都和VBP的要求不相容。實
施VBP的兩大障礙是「無法互通的價格結構」以及「法規
限制」：

現行的價格結構

為達到較大購買力，許多國家由中央政府定立藥
價。例如，英國公醫制 (NHS)透過藥品價格管制方案
(Pharmaceutical Price Regulation Scheme, PPRS)設定藥費
成長上限。然而在缺乏價VBP的專案規劃下，各個醫療體
系下的支付者將缺乏清楚途徑來協商各別的VBP方案。

在美國，政府定價方案如醫療補助計畫(Medicaid)的最優惠
價方案 (Medicaid Best Price)、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的
B部分 (即補充醫療保險) 或是340B藥價方案，並沒有預期
到(也因此不合於) VBP方案的需求。醫療補助計畫的最優惠
價方案創造了「底價」(floor price)，使得藥廠必須承受額
外的價格回扣損失，否則不可能降低藥價；同樣地，在聯
邦醫療保險B部分的平均銷售價定價法(Average Sales Price 
Pricing)之下，VBP協議可能造成拉低商品平均價，並減少
醫師受給付的金額的情況。

法規限制

VBP要如何融入於現有法規制度之下，往往是另人感到困
惑的阻礙。一些醫政體系下明確地禁止在法律強制給付系
統之外的支付款項。許多國家已有一些VBP的協議，這些
協議至少提供了「如何符合法規要求」的指引。根據美國
醫療補助計畫 (Medicaid) 的副秘書長Justin Senior所說：

「康健人壽(Cigna)會以我們自身客戶的保險申請
資料來追蹤治療成果。」4

「美國各州嘗試過許多策略，像是利用VBP的購
買方式來降低藥物費用，但想要實施這種方案
會有些阻礙，像是『最優惠價』(best price) 的
要求。在這個要求之下，藥廠應該要提供醫療
補助計畫(Medicaid)市場上的『最優惠價』，
然而VBP的運行下，計算最優惠價格將變得非常
困難，因此也被藥廠作為擺脫VBP安排的一個藉
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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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於照護的適當性

保持簡單

接受干擾因子(confounding factors)會對
治療成果造成影響的情況。要完全量測藥
品所帶來的影響非常困難，例如病患住院

率下降，因為入院的原因非常多樣而複雜。理想上，一個
好的控制組(Control group)可以提供使用藥品後相對風險
降低的證據，然而這樣的資訊卻經常不足。這些測量產品
有效性的試驗，應建立藥品使用與治療成果間的關聯。

充分利用現有資料系統(例如現存的臨床記錄或是保險申
報資料 )。資料的可用性因各國情況而異，這使得在不
同國家使用相同的定價機制有困難。義大利的公醫制度
(Sistema Sanitario Nazionale, SSN)將經費使用在資料蒐
集上，使VBP更受青睞並提升採用的程度。

讓給付機制保持簡單。即使是在多個治療目標的情境下，
也應盡可能使用少數幾個治療成果數據(約二或三個)，例

我們對VBP的觀察以及與藥商在這方面的合作經驗，本章節提供了克服障礙及成功導入VBP方案的三
大關鍵方法：

專注於照護的適當性 

任何療程的目標，都是在最適價格下達到良
好的治療成果，而實現此目標的最佳方式就
是再正確的時間，提供正確的藥物給正確的

病患(次)族群。藥廠藉由了解藥品如何於最適當的時間融入
醫療照護流程中，能夠更精確地建議何時需要(及何時毋須)
使用該藥物，並提高良好治療成果的可能性。

鎖定適當的病患也為支付者創造價值，不會把錢浪費在
開立處方給不太可能受益的病患身上。VBP的全面成功與
適當地選擇病患高度相關。藥品仿單標示外使用(off-label 
use)通常導致較差的治療成果、使支付者負擔的治療費用
提高，並使藥廠獲得的給付減少。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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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試圖利用臨床資料來測量臨床成果，或利用病患回報
成果(patient reported outcomes, PROMs)來評估功能狀
態。我們則建議使用更有效的方法：固定一個資料來源，
並從選定的來源中選出二或三個偏好的治療成果接受即
可。在這些情況下，尤其在制度的早期階段，過度追求「
完美」可能是「良好」方案的敵人。

將交易成本維持在合理水準

建立並維護量測醫療成果的設備可能過
於昂貴，這使得VBP方案變得不合成本效
益。另一個問題則是：費用將由誰負擔？

保險公司常常負責追蹤病患的健康狀況，但僅有少數得公
司有能力追蹤，這使得追蹤責任轉移到藥廠的身上，故藥
商可能將測量的成本與藥品本身價格包裹在一起。

但無論誰負擔這筆費用，透過智慧測量流程來降低交易成
是最基礎的步驟。應務實的定義治療成效及可能的外部影
響因素，並且利用現有資料來源，如臨床紀錄、申報資料
(由支付者或藥廠而來)及病人回報成果。另外，也可以考
慮建立可提供進行協商與合約訂定的線上服務平台，以進
一步的降低交易成本。

3

VBP如何揭露醫療照護產業中價值？

定義醫療照護的價值

帶給病人的 
附加價值 治療適當性

治療成果

整體照護過程的花費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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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基礎定價為所
有相關人帶來雙贏
局面
VBP確實能夠在先進的醫療體系中，為藥廠、支付者、病
患及醫療機構帶來價值；並且，對於重要的醫療領域，如
腫瘤科與心血管科，提供「非炒作的希望(hope not hype)
」。但這只有在所有利害關係人能有效地定義和測量治療
成果、篩選適宜病患及控管成本之下，才有可能達成。 
 
VBP也可以改變藥廠與醫療人員/醫院的關係，比起單單
作為產品供應商，藥廠可以藉著比較不同醫療院所的治療
成果分享治療方案的資料，成為整合醫療照護流程中重要

的一環。這種比較與分享的方式能為病患及整個醫療照護
體系增添價值，以最適花費下找出更好的治療方法。

下一頁的安喘心(Entresto)的案例研究，為本篇報告的內
容重點，將逐一呈現VBP所帶來的挑戰與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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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基礎定價 
實例：Entresto 

Entresto 的價值基礎定價方案6

在2016年2月，諾華與美國當地的醫療保險公司 – 康健人
壽(Cigna)與美國安泰保險集團(Aetna)簽訂了VBP協議。
康健人壽對諾華的給付，將會依據心衰竭病患入院的減少

程度變更；而安泰保險的給付則基於藥品能達到臨床試驗
的效果、以及心衰竭造成的死亡比率。想要達到這些給付
目標，諾華面臨了下列挑戰：

Entresto (安喘心，valsartan/sacubitril兩藥之混合藥物)是治療慢性心衰竭的新型藥物。根據藥品製
造商諾華大藥廠(Novartis)表示，ENTRESTO將會是第一款能夠比其他治療方式顯著降低死亡率的新
藥。臨床試驗顯示，使用ENTRESTO後，心衰竭住院率下降21%，這比起現有藥物的效果明顯較佳。
在2015年，ENTRESTO通過歐盟與美國管制單位的新藥審查許可，並在同年於美國上市。

發展「減少住院率」 ( r e d u c e d 
hospitalization) 的衡量方式：

這包含將住院率作為臨床試驗衡
量標準，並通過美國食品藥物局
(Food & Drugs Administration, 
FDA)審查許可。

 
 
 
 
 

追蹤並測量治療成果：

起初諾華藥廠認為，缺乏電子病歷
的技術系統將會對測量治療成果
造成阻礙。為了克服技術困難，
諾華在推出藥品之前，計畫將
ENTRESTO與遠端監控裝置結合來
幫助醫師追蹤早期惡化徵象，並減
少住院。不幸的是，這樣的技術卻
因還在初期階段而無法實際運用。
康健人壽現在則以患者的保險給付
資料來追蹤治療成果。

心臟科醫師不願使用Entresto:

許多心臟內科醫師目前皆已在使用
其他有效的學名藥處方，而藥廠
無法說服醫師改而採用比較昂貴的
ENTRE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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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ENTRESTO的銷售額為$2100萬美元，遠低於當
初分析師預估的$8000萬美元。7 然而，若沒有VBP方案
下，銷售額可能還會更低。J.P.Morgan的分析師先前預測
2016年ENTRESTO的銷售額為$1.8億美元，

2020年達到$24億美元、更將在2022至2025年達到年銷
售高峰$50億美元(諾華藥廠的長期目標)。8 VBP的順利運
行將很可能是這個藥物銷量成長潛力的重要因子，而成功
的定價方案也將使各方受惠。

US$

20m

US$

80m

US$

180m

US$

2.4bn

US$

5bn

Forecast Actual Forecast Forecast Forecast

2015 2016 2020 2022-25

銷量達到轉捩點，以享受價值基礎定價的效益

備註
1.    Other names for value-based pricing are: performance-based pricing, managed entry agreements, risk sharing, outcome-

based schemes, access with evidence development, etc.

2.    Adopted from What is Value in Health Care? Michael Porter,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3 December 2010. 
Appropriateness component based on KPMG value-based pricing experience e.g. see Contracting value: shifting paradigms, 
KPMG International, 2012.

3.    Novartis CEO talks about drug costs, paying doctors and ‘doing the right thing,’ Washington Post, 24 September 2015.

4.    Cigna, Aetna enter outcome-based contract with Novartis for heart failure, Business Insurance, 10 February 2016.

5.    Value-Based pricing will help with high Rx cost, MEDPAGETODAY,  
23 November 2015.

6.     KPMG Research and Analysis, 2016. 

7.    Equity Research Report Novartis, Natixis, 1 February 2016.

8.    Analyst Report Novartis, J.P. Morgan Cazenove Europe Equity Research, 25 April 2016. Courtesy JPMorgan Research,  
Copyrigh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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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觀點： 

製藥產業的 
價值基礎定價

隨著近年來癌症和文明病的增加以及高齡化社會的影響，
全球醫療支出有不斷攀升之現象。佔醫療支出相當比例的
藥費其價格之訂定是否合理、是否能讓支付者願意買單已
成為一個重要議題。

影響藥價訂定因素甚廣，從藥商觀點，不僅包括藥商研發
時的高額研究支出及其相關成本，亦要考慮預期專利權期
間的病患數量、競爭產品因素及製藥公司的預期利潤等因
素而訂定。然而新藥開發普遍出現高投資成本、高不確定
性以及低報酬期望值等問題，造成新藥藥價普遍偏高的現
象。然而藥價的制定並非完全由藥廠所掌控，若以消費者
立場，尚需考慮使用者及購買者之接受度及承受能力、是
否有替代品等，甚而視市場供需狀況調整藥價。藥品非一
般消費產品，藥品的付費機制還涉及第三方保險，或公權
力如我國之健保署，因此如何擬定一個多方都能接受的藥
價是一個值得重視的議題。

近年來 ,一個漸受重視的藥品訂價方式為價值基礎定價
(Value-based pricing, VBP,或稱論成效計酬) ,即藥價係依
其創造之價值決定, 利用可測量的治療成果即為衡量藥物
價值的重要指標,以癌症藥物為例，可採用存活率的改善
或延長（例如：無惡化存活時間）、生活品質的改善（例
如：生活品質調整年QALYs）與副作用的降低或改善等作

為衡量藥品價值的指標之一。這種機制提供了一個讓多方
可協商的平台也可能促使藥廠研發更具有價值的藥品。

我國自民國年84年3月1日起開始實施全民健康保險，除
自費藥品外其新藥之主要給付單位則為健保署。由於我國
藥物研發較少，大部分新藥都是向先進國家進口的藥物，
在定價上難免受國際藥價的影響，但是我國單一給付制度
也讓健保署有議價之能力。近年來健保藥價給付制度已趨
於成熟，其新藥分類及核價方式，係依新藥的臨床價值
等級不同，給予不同的核定價格，再輔以相關鼓勵措施（
如：在台研發、屬創新者）給與加計一定比例藥價，新藥
分類及核價方式詳下列附表一。

國外推行之價值基礎定價(Value-based pricing)，主要係
以可測量的治療成果作為衡量藥物價值的重要指標，重在
定量的分析；綜觀我國之健保之新藥價格核定，雖以藥品
臨床價值分類而核定其藥價，然而就實務運作而言，決策
者(保險給付者)對於預算的重視程度往往多過於新藥的臨
床價值。台灣目前的藥價核定決策，主要掌握在保險給付
者，如何借鏡國外價值基礎定價(Value-based pricing)之
經驗，使得藥價利害關係者如：病患、醫師、藥廠與保險
給付者皆能夠接受藥價的合理性，是我國應努力著墨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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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分類 定義 核價方式

1
與現行最佳常用藥品比較，顯示臨床療效有明
顯改善之突破創新新藥 十國藥價中位數

2A 與現行最佳常用藥品比較，顯示臨床價值有中
等程度改善之新藥 十國藥價最低價、原產國藥價、國際藥價比例

法、療程劑量比例法、複方採各單方合計*70%或
單一主成分價格2B 臨床價值相近於已收載核價參考品之新藥

15製藥產業的價值基礎定價



在地觀點： 

台灣健保體制下的
藥品定價發展

隨著新藥價格高漲、醫療保健預算成長有限的情況下，
對於各國政府或保險公司而言，新藥給付核價是越來
越重大的挑戰。以往對藥品的要求以安全性 ( S a fe t y )
、療效 (Ef f icacy )、品質 (Qua l i t y )為主，近年來則納入
更多成本效益 (Cost - ef fec t iveness)及財務負擔能力
(Affordability)的考量。

由於藥品定價常遵循參考價格機制（reference pricing）
，因此對新藥來說，上市後第一個核定的藥價非常重要，
如果第一個市場價格訂得太低，勢必影響藥廠的國際市
場佈局與行銷策略。各國藥品訂價政策不同，但有一個共
同點就是常會參考鄰近國家的藥價。許多保險人導入參
考價格機制，以其他國家或保險人的藥品價格作為核價
參考，如我國目前新藥訂價幾種核價法中即有國際藥價
參考法。然而，藥價的制定並非完全由藥廠掌控，由於藥
品的購買者、使用者與支付者為不同單位，所以涉及藥品
流通與給付的環節，例如保險機構、醫療機構、病患等都
可能會對藥品價格產生一定的影響力。

近年來世界各國在評估新藥給付時，多朝向以新藥的價
值為基礎核定價格(value-based pricing)，在藥品療效安

全性分析和預算衝擊分析(budget impact analysis) 之
外，藥品成本效益分析及其他可能的價值，如來自病人觀
點的價值，已逐漸成為核價給付的主要參考方式之一。以
前各國政府或保險機關對藥品的訂價一向注重治療結果
(Outcome)，現在同時也注重成本效益，因此愈來愈多國
家要求廠商在申請新藥給付時，必須提供臨床效益與經
濟效益評估的研究報告，即所謂的醫療科技評估(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 )。

我國也於2007年導入醫療科技評估協助藥品給付決策。
當有新藥建議案件於衛生福利部提出申請時，會先交由
負責醫藥科技評估的單位，針對廠商提供的資料進行醫
療科技評估，完成評估報告送交健保署後進入審議階
段。由藥物專家諮詢會議提供收載及藥價之建議，再由
藥物給付共同擬定會議決定是否給付或有條件給付、決
定藥品單價等。在我國的藥品支付定價決策過程中，雖有
考量藥品本身的價值或成本效益分析結果，但整體預算
是否足夠支付仍是關鍵因素。

由於台灣健保是單一買家，處方藥品幾乎多由健保署定
價或和廠商議價，國際藥廠的市場策略在地化就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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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國內新藥廠商來看，即使已取得藥證，卻都無法拿
到合理健保價，但往往新藥廠商在國內的定價就是進軍
國際市場的價格。為了能在國際市場有較佳的藥價，許
多國內新藥廠商最後都選擇自費市場，或是選擇其他國
家作為第一個市場，但這樣的選擇導致銷售狀況也會受
限，回收期更是漫長。

藥廠研發新藥耗時多年，且投資資金龐大，面對全球要求
降低醫藥支出的壓力，藥廠也紛紛開始尋求訂定藥價的
新方式，例如依照對病患健康改善的程度收費，而非以售
出藥量來定價，根據療效彈性訂定藥價，是一種確保能
以有限的資金為病患帶來最大效益的方式。藥價的決定
回歸到價值，依存活率的改善或延長、生活品質的改善、
副作用的降低或改善等做為衡量藥品價值的參數之ㄧ，
藥廠也可藉此說明藥品價格背後的臨床證據基礎，使藥
價利害關係者更能接受。在彈性定價制度之下，當某種藥
品的效果不如原先預期，保險公司能砍藥價，但若效果很
好時，保險公司也願意付更多。

諾華（Novartis）的CAR-T（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療法產品Kyrmiah（tisagenlecleucel）於2017年 
8 月 30 日獲得美國 FDA 核准。諾華跟美國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CMS）合作依據治
療結果來評估是否給付，只有病患一個月內對治療有反
應者才會收取費用。由於Kymriah的高藥價讓大眾產生
疑慮，諾華因而需提出更多真實世界證據（Real World 
Evidence）來證明 Kymriah 帶給病患的效益（benefit）
與成本效益，以說服保險機構提供更全面的給付涵蓋範
圍。

我國健保署於2017年8月邀請藥廠召開癌症新藥納保協
議，擬依病人存活期長短給付癌症藥費，雖然尚未定案，
但若朝此方向發展，利害關係人應先清楚定義治療結果、
及如何有效測量治療結果。如同諾華的案例，藥廠也勢
必須提供更多臨床證據來說服健保署、醫師、病人接受，
以獲得更彈性的議價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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